附件5

北京市中小学生视力分段管理工作方案

一、目的

（一）健全学生视力档案，规范学校对视力不良及近视高危学生的健康管理。

（二）建立针对不同视力等级的学生采取不同防控措施的视力保护模式。

二、原则

（一）按照不同的学生视力分段，学校有针对性地制定管理措施。

（二）做到学校群体防控与个体干预相结合，学校的管理指导与家庭配合相结合的原则。

三、学生视力分段标准

将学生双侧裸眼视力中较低一侧的远视力检查值作为评价指标，将学生划分为正常视力和视力不良。

正常视力：双眼裸眼视力均大于或等于5.0。

视力不良：轻度  裸眼视力等于4.9；

          中度  裸眼视力在4.8至4.6之间；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重度  裸眼视力小于或等于4.5。

四、工作内容及安排

（一）建立学生视力分段档案 

1.每学期依据学生体检视力检查的结果统计各视力段学生分布，按视力检查结果进行归类，逐级汇总班级、年级、学校学生视力分段管理统计表。

2.根据学生视力变化情况，及时调整分段管理档案。

3.建立班级5.0视力段学生台账和监测档案。

（二）针对不同视力的学生采取不同防控措施

1.加强对5.0视力段学生的监测与管理

校医每学期将5.0视力段学生名单汇总成表，发给各班主任。班主任要重点指导并督促5.0视力段学生每月开展一次视力自我监测，记录监测结果，跟踪视力变化。班主任与家长建立联系，查找不利于学生视力保护的因素，共同鼓励学生坚持良好用眼卫生习惯，督促改善不良用眼行为和用眼环境，保持良好视力。

在监测时发现5.0段学生视力下降时，要联合班主任、家长、学生共同查找原因，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。

2.指导视力不良的学生及时到医院进行确诊和矫治
对于体检中发现的视力不良的学生，学校要及时通知家长带学生到医院眼科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诊，根据检查结果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相应的矫治。

视力不良的学生应加强对视力的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到医院复查，调整矫治方案。

家长和老师、学生共同查找可能引起视力下降的不良行为习惯和环境因素，并指导学生加以改进，控制或减缓视力下降的速度。

（三）分级开展防治效果评价

1.北京市疾控中心认真分析各区县每年学生健康体检结果，按照“北京市中小学视力不良分级警示工作标准”对各区县视力不良防控效果进行分级评估，重点指导视力不良率增长幅度大的区县查找原因，制定防控措施。评估标准为：视力不良检出率增长幅度在1-3个百分点的为Ⅰ级警示，3-5个百分点的为Ⅱ级警示，超过5个百分点的为Ⅲ级警示。

2.各区县要制定辖区视力不良分级预警方案，加强对学生视力检查数据的分析利用，及时掌握各学校视力不良率变化情况。对于视力不良率增长较快的学校，重点开展调研，并指导学校落实视力保护措施。

3.各学校要根据各班级视力不良率变化情况进行分级管理，并将视力不良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纳入教师年度考评。
